
中國文化大學 103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校內遴選要點 

一、 主辦單位：救國團總部 

二、 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三、 遴選要點： 

凡積極進取、品學兼優之在校學生(含推廣部及研究生)，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及操行成

績良好(參考標準：學業成績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並具有下列優良事蹟之一，

足為青年學生楷模者： 

(一) 擔任社團幹部，推展社團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二) 熱心公益，推展社會服務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三) 辦理愛國愛校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四) 研究學術，具有專精、創新者。 

四、 校內甄選方式： 

本校可推薦 13 名(含研究生)學生參與複審程序。甄選活動分資料審核及面試兩階段進行；

訂於 10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16:00 於課外組截止受理資料； 10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

舉辦書面資料審查。 

面試名單將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公告。 預計於 1月 2日(星期四)於曉峰紀念館會

議室舉行口試。請參選同學準時繳交資料並前往參加面試。 

五、 報名方式： 

(一) 申請同學需以電腦繕打輸出及郵寄報名表乙份，繳交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單乙份，兩

吋彩色相片一張，500 字內自我期許乙篇及相關優良事蹟資料【附證明文件】並於 12 月

18 日(星期三)16:00 前，逕送大恩館 2樓課外活動組彙辦，逾時不予受理。 

(二) 優秀事蹟欄位如不敷填寫，請自行製表填寫。 

六、 表揚方式： 

(一) 由本校推薦 13 名優秀青年，經救國團總團部複審合格者，得予以表揚及頒證。 

(二) 本校由推薦優秀青年名單中遴薦 2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及縣市各屆慶祝青年節表揚

大會接受表揚。 

(三) 本校亦擇一適當公開場合予以表揚優秀青年。 

七、 本校承辦人：課外活動組  林明輝 (02)2861-0511 轉分機 12211。 

八、本要點若有更正事宜，將發布於本校網站最新公告處。 


